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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1 年债券回售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1、根据《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将持有的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按面值全

部或部分回售给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2、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的，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

续持有债券。 

3、本期债券在竞价交易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

进行双平台上市挂牌，投资者在回售登记期内可选择通过综合业

务平台或固定收益平台中的任一平台进行回售申报。 

4、发行人不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并对回售债券的转售

承担全部责任。因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5、本次回售申报不可撤销。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债券代码：163013  

2、债券简称：19 平煤债 

3、回售登记期：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 日。 

4、回售价格：面值 100 元人民币。以一手为一个回售单位，

即回售数量必须是一手的整数倍（一手为 10 张）。 






